
106080103有關「雙箭圖」商標權侵害事件(商標法§5Ⅰ、§68、§69

Ⅲ)(智慧財產法院 105年度民商訴字第 36號民事判決) 
 

爭點：1.「善意先使用」之核心概念，是要善意為自己獨立使用後來

為他人註冊的商標，而不是經他人同意授權之使用。 

2.半成品，不符合商標法第 5 條第 1項商標使用之立法定義。 

3.受託代工製造鞋盒、印製商標圖案以及參與商品製作之部分

流程，均不符合商標法第 5條之商標使用，不構成商標法第

68條第 1項的侵害商標權，僅能另外考慮是否構成商標法

第 70條第 3 款的視為侵害商標權。 

4.排除銷毀之侵權責任，並不以故意、過失為歸責要件；消滅

時效抗辯，僅能對給付請求權為之，對於已經登記公示之商

標權排除侵害請求權，應比照物權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無消

滅時效之適用。 

 

系爭商標 

註冊第 951251號「雙箭圖」 

 
第 25 類：靴鞋、鞋子、涼鞋、布鞋、球鞋、跑鞋、運動鞋、登山鞋、田徑鞋、

休閒鞋等鞋類商品 

 

 

相關法條：商標法第 5 條第 2款、第 68條第 1款、第 69條第 3項 

案情說明 

本案被訴的被告眾多，經原告追加、撤回部分被告，最

後仍有 12位之多，請求之項目更有禁制銷毀、損害賠償、刊

登道歉啟事之別，法院為有效進行審理，以確保兩造之適時



裁判請求權，有就侵權責任成立與否之相關獨立攻防方法，

進行中間判決。 

原告為註冊第 00951251號「雙箭圖」(下稱系爭商標)商

標權人，指定使用於第 25類靴鞋、鞋子、涼鞋等鞋類商品，

商標專用權期限至 110年 7月 15日止。系爭商標之原商標權

人為伸欣公司後移轉於訴外人○○○，嗣於 100 年間由原告

向前手商標權人○○○及原商標權人伸欣公司實際負責人○

○○會面合意買斷系爭商標，並辦理移轉登記。原告前於 100 

年 5 月間買賣系爭商標時已有口頭告知被告緯聖鞋業有限

公司（下稱緯聖公司）負責人林○發不能再使用系爭商標；

原商標權人伸欣公司實際負責人○○○更早於 90 年至 92 年

間寄發存證信函告知被告緯聖公司、被告尚豪工業社不能再

使用系爭商標。被告等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製造、販售之仿

冒鞋類商品使用與系爭商標完全相同之圖樣；具有侵害商標

權之惡意，而意圖藉此攀附原告商譽，混淆消費者之認知。

原告對各被告均有排除銷毀、損害賠償、刊登道歉啟事之請

求，並分別情形有連帶請求。  

判決要旨 

一、原告對以下被告主張關於排除銷毀之侵權責任為有理由： 

(一)緯聖鞋業有限公司、李○○即尚豪工業社、王○○即非易

鞋行； 

(二)陳○○即國卿鞋行、白○○即東方膠鞋行。 

二、原告對以下被告主張關於損害賠償之侵權責任為有理由： 

(一)緯聖鞋業有限公司及林○○、李○○即尚豪工業社、王○

○即非易鞋行； 

(二)陳○○即國卿鞋行。 

三、原告其餘侵權責任之主張均為無理由。 

<判決意旨>: 

ㄧ、被告等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製造、販售之仿冒鞋類商品使用

與系爭商標完全相同之圖樣： 



被告等販售之系爭商品使用與系爭商標完全相同之圖樣，且

鞋樣款式又近似，即有使消費者誤認系爭商品與原告有授權

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存在之可能，致系爭商品與原告商品有

混淆誤認之虞。 

二、被告等主觀上對系爭商標應有認識，或至少具有侵害過失： 

被告緯聖公司、林○○、尚豪工業社等上游製造工廠於民國

105 年 1 月間被警方扣得系爭商品、又被告緯聖公司、林○

○無視檢方及法院諭示不得繼續生產、販賣仿冒系爭商品之

命令，仍於 105年 3月、105年 5月間分別透過下游零售商店

尚妮百貨及大眾橡膠鞋行持續販售系爭商品等情，可知被告

具有侵害商標權之惡意，而意圖藉此攀附原告商譽，混淆消

費者之認知。退萬步言，縱認被告不具侵害商標權之故意，

惟被告等既以銷售鞋類商品為業，對於所販售的鞋類商品是

否涉及侵害他人商標，相較於一般消費者而言，負有更高程

度之注意義務，並具有注意能力，卻未善盡注意之能事，顯

然具有侵害商標權之過失。 

三、關於排除銷毀之侵權責任部分 

(一)商標法第 69條第 1、2 項規定，只有對商標權有侵害或有侵

害之虞者，商標權人即得請求除去、防止，並不以侵害者須

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。因此，以下探究各被告應否有商標侵

權之排除銷毀責任，僅以有無「侵害」商標權為判斷即可，

無庸論斷是否有故意、過失。又原告請求銷毀部分，是否為

侵害商標權之物品，以及是否有上述條項所規定但書的情形，

而應為其他必要之處置，將等到本中間判決後之審理，再行

決定，不在此中間判決為判斷，先行說明。 

(二)各被告是否有侵害原告商標權之判斷 

1.緯聖公司及林○○、尚豪工業社、非易鞋行部分 

(1)檢察官曾指揮警方在緯聖公司之製鞋工廠扣得使用系

爭商標的運動鞋 9576 雙，尚豪鞋行之製鞋工廠扣得使

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半成品鞋面共 409 件；在非易鞋行



之批發倉庫扣得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成品共 2820 雙

等，均無爭執，可以認定為真實。 

(2)關於緯聖公司善意先使用之抗辯 

緯聖公司所稱其「善意先使用」之基礎事實為：緯聖公

司於 88年以前，即與伸欣公司（按：即系爭商標原始商

標權人）就相關鞋業商品展開合作，起初由緯聖公司研

發、設計、製造及廣告鞋款，伸新公司並將所涉設計圖

形用於緯聖公司所製造之鞋款販賣伸新公司，其中亦包

括系爭商標，同時伸欣公司亦「同意」緯聖公司於市場

上販賣印有其設計圖形之鞋子等情。雖然緯聖公司自認

上述基礎事實，與單純代工不同，但「善意先使用」的

核心概念是要善意為自己獨立使用後來為他人註冊的商

標，不能又是經他人同意授權的使用，從而以緯聖公司

所抗辯上述「善意先使用」的基礎事實，其仍為「經授

權」之使用，而不是善意先使用。緯聖公司之此部分抗

辯，並不可採信。 

(3)緯聖公司經警方扣得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有 9576雙，

非易鞋行經警方扣得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有 2820雙，

其數量甚多，已可認定是為銷售之目的而持有，依商標

法第 5 條第 2 款、第 68條第 1 款規定，即構成侵害系

爭商標之原告商標權。 

(4)尚豪工業社經警方扣得使用系爭商標之運動鞋半成品

409 件，已如前述，雖然數量也不少（409 件），但僅

為半成品，不能認為符合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商標使

用之立法定義。惟原告已另主張尚豪工業社明知系爭商

標為原告享有商標權圖樣，竟於上述扣得半成品之製鞋

工廠，大量生產仿冒使用相同或近似於原告商標之運動

鞋，尚豪工業社經於 105 年 7 月 13 日即收受原告起訴

狀，而知悉上述原告主張內容，然尚豪工業社既未提出

準備書狀爭執，亦經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，仍於言

詞辯論期日不到場，依民事訴訟法第 280 條第 3 項準

用同條第 1 項規定，視同對於原告上述主張自認，故尚



豪工業社仍有符合商標法第 5 條第 1 款、第 68 條第 1 

款之侵害商標權行為。 

(5)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，僅規定公司負責人之連帶損害

賠償責任，並未規定連帶排除責任，是原告主張林阿發

應負排除侵害之侵權行為部分，為無理由；原告主張緯

聖公司、尚豪工業社、非易鞋行關於排除侵害之侵權責

任為有理由。 

2.國卿鞋行、東方膠鞋行 

(1)國卿鞋行經檢察官於搜索扣押後，仍將向緯聖公司進貨、

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，加以販售等情，已經原告聲請

調閱台灣彰化法院檢察署偵查卷宗加以證明。以上事實，

符合商標法第 68條第 1 款、第 5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構

成侵害系爭商標之原告商標權。陳○○僅以其刑事案件

部分，已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為抗辯，但侵害商標權之

刑事責任歸責要件（須明知之直接故意），與民事責任

不同（排除銷毀部分，無須故意過失），是此抗辯顯無

理由。 

(2)東方膠鞋行為尚豪工業社北部地區中盤經銷商，原告曾

於市場購得東方膠鞋行所販售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

等情，東方膠鞋行並未爭執否認，僅抗辯自己並無故意、

過失，且部分原告所指販售行為，已罹於時效，惟關於

排除銷毀之侵權責任，並不以故意、過失為歸責要件；

又消滅時效抗辯，僅能對給付請求權為之，對於已經登

記公示之商標權排除侵害請求權，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

字第 164 號解釋之意旨，應比照物權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

並無消滅時效之適用。因此，東方膠鞋行販賣使用系爭

商標之運動鞋，應認符合商標法第 68條第 1 款、第 5 條

第 2 款之規定，構成侵害系爭商標之原告商標權。 

3.呂秋輝、蕭讚枝、傅榮欽部分 

原告主張呂○○受託代工使用系爭商標之鞋盒、蕭○○受

託代工印製系爭商標圖樣、傅○○受託參與製作使用系爭

商標之商品。惟查：受託代工製造鞋盒、印製商標圖案以



及參與商品製作之部分流程，都不符合商標法第 5 條的商

標使用，所以也不構成商標法第 68 條第 1 項的侵害商標

權。這些行為僅能另外考慮是否構成商標法第 70條第 3 款

的視為侵害商標權。但姑不論原告並沒有主張該條款；就

算有主張，依照該條款構成視為侵害商標權者，還必須符

合「明知有侵害商標權之虞」的要件，原告就此部分被告

之侵權責任主張為無理由。 

4.森永公司及翁素貞、永大鞋行部分 

原告主張森永公司受託由大陸地區大量進口輸入標示系爭

商標圖樣的鞋面、永大鞋行為尚豪工業社的中盤批發商，

惟並未提出相關必要證據以實其說，自應認為原告就此部

分被告之侵權責任主張為無理由。 

四、損害賠償之侵權責任部分 

(一)緯聖公司及林○○、尚豪工業社、非易鞋行部分 

1.緯聖公司明知自己未獲授權，卻製造使用系爭商標之商品，

而有侵害商標權之故意，故應依商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負

損害賠償責任。.林○○為緯聖公司之負責人，應依公司法

第 23條第 2 項與緯聖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。 

2.尚豪工業社故意侵害系爭商標之原告商標權，應依商標法

第 69條第 3 項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3.非易鞋行經警方扣得使用系爭商標的運動鞋有 2820雙，應

可認定是為銷售之目的而持有，且以此持有之數量，非易

鞋行在進貨持有前，應有注意其貨源是否獲合法授權使用

系爭商標之義務，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存在，非易鞋行竟

未注意而進貨持有，以供其銷售目的，亦應認有過失。從

而，非易鞋行應依商標法第 69條第 3 項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(二)國卿鞋行部分 

國卿鞋行既已先經警方搜索扣押且告知不能販售系爭商標商

品，可認國卿鞋行已有合理之事先查證義務，其竟仍為銷售

庫存，再銷售一、兩百雙，可認其情形至少有應注意能注意



而不注意之過失，自應依商標法第 69 條第 3 項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此與商標法第 97條之刑罰，須以符合「明知」之直接

故意為要件不同，陳○○在刑事案件部分獲不起訴處分，並

不能因此在損害賠償之侵權責任上，為有利之認定。 

(三)其餘被告 

1.東方膠鞋行部分，根據原告所主張東方膠鞋行於 102 年 4 

月 16日至 105年 6 月 17日間之進貨量（即侵害系爭商標

商品之進貨量），其進貨期間橫跨 38個月，總計進貨 202 

雙，平均每月僅進貨 5.3 雙（202/38=5.3）；以此進貨量

與商品單價而言，除非商標權人己經對其授權商品採取適

當防偽措施，並已適當教育市場上之小型買賣商如何辨識

真偽（惟本件未見有此情形），實在難以苛責必須與大量

進貨者負擔相同的注意義務，以避免小型貨物賣賣，因顧

忌商標權侵權，造成額外查證之交易成本，反而造成正當

商品亦難以正常流通。從而，應認為東方膠鞋行對於侵害

系爭商標之原告商標權，並無故意、過失，無須依商標法

第 69條第 3 項規定，負擔損害賠償責任。 

2.其餘被告，包括：森永公司及翁○○、永大鞋行、呂○○、

蕭○○、傅○○部分，或因為行為不構成侵害原告之商標

權，或因為原告舉證不足，自亦無侵害商標權之損害賠償

責任可言。 

 


